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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 

深圳海龙精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龙精密”或“公

司”）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张陈松娜，女，1962 年出生。 

海龙精密实际控制人兼董事张家龙，男，1958 年出生。 

 

经查明，张陈松娜、张家龙有以下违规事实：张家龙、张陈

松娜与公司股票发行对象福建创新同福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、

福建华兴漳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优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—优先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 2016 年签署《附生效条件的股

票发行认购合同》的补充协议，约定：当公司 2016 年度经具有

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不足 3600 万元

时，实际控制人需按 7 元/股+年收益率 12%的价格进行回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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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协议签署后，张陈松娜、张家龙未告知海龙精密，导致公司

在股票发行备案文件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均未提及上述回购

安排。 

张陈松娜、张家龙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发行细则》）

第三条的规定，构成股票发行信息披露违规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1 条和

《股票发行细则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我司做出如下决定： 

对张陈松娜、张家龙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措

施。 

张陈松娜、张家龙于接到本决定书 5 个转让日内，向我司

提交书面承诺，承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对违规事实和

性质的深刻认识、对相关规则的正确理解、整改举措和行为保

证。 

海龙精密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2 个转让日内，在我司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布收到本决定书的相关情况。 

 

 

全国股转公司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2 日 


